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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關西鎮國土計畫說明與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1月 04日(星期三)下午 02點 00分 

貳、 地點： 馬武督部落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紀錄: 陳雨彤 

參、 主持人: 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黃教授書偉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馬武督部落居民 劉莉惠 

1. 剛剛簡報時有提到會保障既有合法建物的權益，請問所

謂的合法使用是以甚麼為評判標準?有無建照嗎? 

2. 馬武督部落殯葬用地不足的部分，過去是部落的長輩提

供土地作殯葬使用，然土地沒有辦理過戶，政府有可能

補助徵收嗎? 

3. 若部落中道路兩旁的範圍已劃為計畫道路預定地，要如

何處理? 

(二) 一般民眾 

1. 請問傳統領域有沒有包含在國土計畫中，因在國家公園

設立後，許多傳統領域都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無法做

使用。未來會不會影響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生活?傳統領域

好像並沒有與國土計畫相結合，但簡報中有提到要尊重

原住民的文化，要好好思考土地與文化的問題。 

2. 錦山里這邊的兩個部落都沒有傳統祭儀的固定場所，包

含墓園的部分，請問有哪個單位可以協助處理？希望公

所或縣政府可以幫忙規劃固定的祭儀場所。亦希望錦山

里的兩個部落可以在國土計畫中好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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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馬武督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清明 

1. 國土計畫會將土地作分類，剛才縣府的簡報中，部落可

能會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而部落目前殯葬的需

求大，請問在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時，部落的殯

葬用地是否可以擴大?可以透過何種方式擴大?是否有方

案可以實行? 

2. 關於道路預定地的部分去年已有陳情，政府的回應為先

造冊，透過協會統一向縣政府提出解編，解編後就可以

按照規定使用。半年前已有和居民說過此事，既然有民

眾提出，協會這邊也會持續積極處理。 

(四) 馬武督部落居民 劉建國  

剛剛簡報中所提及的鎮西堡部落經規劃後，其建物都已合法，

然這裡居民多住在路旁，地目都是屬於林地，無法進行開發，

如果想要改變的話要如何處理?要去哪裡申請? 

(五) 馬武督部落居民 戴鑫峰 

部落對面的土地使用，越界河川，侵擾到這邊的土地造成洪

水來臨時的土壤流失，請問這要如何處理? 

二、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一) 公墓的部分要提出相關計畫進行申請，計畫由公所這所這邊

提報。 

三、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畫推動辦公室 

(一) 所謂的合法使用是指建築物有建築執照、雜項執照等，未來

國土計畫實行後，一樣會需要申請讓房子是合法的狀態，或

許會有人問說可不可以就地合法，但就地合法的意思也是要

按照法規申請合法使用的相關執照。國土計畫的擬定在於土

地如何被使用，放寬住宅的申請，一樣會有管制規範，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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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相關法令牴觸時，就會需要作調整，如簡報中所提的建

築法第 99-1條。 

(二) 國土計畫是管理土地使用的問題，所提到有關傳統領域打獵

的部分目前沒有辦法處理，而獵寮或祭儀設施如果未來在國

土計畫中的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目前原住民委員會研擬的

草案中，是希望可作申請使用的，祭儀設施的部分之所以會

是需要申請同意使用是因為要確保其所在地並不是位於危險

的區域，須先由相關單位進行審視；獵寮的部分面積通常不

會太大，規模只要在一定的規定內希望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若面積超過太多就會需要由相關機關作審核，主要是為符合

居民使用需求。而傳統領域所涉及的範圍較大，若只單以國

土計畫是無法完全處理的。 

(三) 祭儀場所與墓園用地範圍的劃設權責在公所，若有需要可以

請縣政府相關單位或請原民會協助處理。 

(四) 殯葬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是被允許使用的，若欲將殯葬用

地面積擴大的話，公有地經過協調或可做調整，然如為私有

地的話，國土計畫無法作相關處理，因為這是屬於地權方面

的問題。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中主要是包含生活居住的空間，

目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周圍地區若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是容許設置殯葬設施，殯葬設施是否

要維持劃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部落可以再討論決定。 

(五) 鎮西堡部落的建物尚未完全合法，未合法的部分都需要循合

法的程序才可能合法。剛才所提到的林業用地的地目不變更

無法使用的部分，未來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若在部落範

圍內或連通部落的周遭路邊才可以劃進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而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土地可作住宅使用，惟其他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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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亦都要都要符合才可。 

(六) 國土計畫無法處理土地權屬的問題，公共設施的開闢要仰賴

地方的財源，所以在劃設時希望可以集居，因為公共設施開

闢的成本較高，要看政府有沒有編列預算作土地徵收。 

(七) 公墓的部分後續建議由公所協助處理。 

(八) 國土計畫目前還在進行中，若有相關的問題可以和公所或是

縣府反映，若有需要，亦可呈報至原民會協助處理。 

(九) 有關土壤流失的部分可以先向公所反映陳情，看看公所是否

有辦法處理，若有需要，縣政府的相關單位亦可提供協助。 










